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 
 

修订后条款序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

章程。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

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

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二条 无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

党的活动，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齐配

强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

费。 

第八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本章程第四十五条第（二）项所

涉及的交易； 

（五）本章程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所

涉及的担保； 

（六）股权激励计划； 

（七）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公司需与董事、总经理和其它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

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的其他事项。 

除上述事项以外，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

其他事项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本章程第四十五条第（二）项所

涉及的交易； 

（五）本章程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所

涉及的担保； 

（六）股权激励计划； 

（七）重大资产重组； 

（八）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公司需与董事、总经理和其它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

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九）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的其他事项。 

（十）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本章程或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



修订后条款序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的其他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 

除上述事项以外，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

其他事项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注：因新增/删除导致条款序号变化而无内容变更的未在上表列示。 


